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金者，按其捐贈之金額處二倍之罰鍰。 
第三十三條  依本法所處之行政罰，由監察院處罰之。 

前項行政罰於確定後，應由監察院刊登政府公報或新

聞紙，並公開於電腦網路。 
第三十四條  本法所定書、表格式，由受理申報機關定之。 
第三十五條 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三十七條、第三十九條、第

四十條第二項至第四項、第八十三條、第九十五條之規定

，及人民團體法第五十一條、第六十二條規定，自本法施

行日起不再適用。 
第三十六條  本法九十七年七月十八日修正通過之條文，除第二十

一條第四項及第五項自公布日後六個月施行外，其餘自公

布日施行。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7 年 8 月 1 3 日

華總一義字第 0 9 7 0 0 1 5 3 2 3 1 號

茲修正稅捐稽徵法第二十四條及第四十四條條文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劉兆玄 
財政部部長 李述德 

稅捐稽徵法修正第二十四條及第四十四條條文 

中華民國 97 年 8 月 13 日公布 

第二十四條  納稅義務人欠繳應納稅捐者，稅捐稽徵機關得就納稅

義務人相當於應繳稅捐數額之財產，通知有關機關，不得

為移轉或設定他項權利；其為營利事業者，並得通知主管

機關，限制其減資或註銷之登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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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項欠繳應納稅捐之納稅義務人，有隱匿或移轉財產

、逃避稅捐執行之跡象者，稅捐稽徵機關得聲請法院就其

財產實施假扣押，並免提供擔保。但納稅義務人已提供相

當財產擔保者，不在此限。 
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利

事業，其已確定之應納稅捐逾法定繳納期限尚未繳納完畢

，所欠繳稅款及已確定之罰鍰單計或合計，個人在新臺幣

一百萬元以上，營利事業在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者；其在

行政救濟程序終結前，個人在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上，

營利事業在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，得由財政部函請內政部

入出國及移民署限制其出境；其為營利事業者，得限制其

負責人出境。但已提供相當擔保者，應解除其限制。 
稅捐稽徵機關未執行第一項或第二項前段規定者，財

政部不得依第三項規定函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限制出

境。 
限制出境之期間，自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限制出境

之日起，不得逾五年。 
納稅義務人或其負責人經限制出境後，具有下列各款

情形之一，財政部應函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解除其出

境限制： 
一、限制出境已逾前項所定期間者。 
二、已繳清全部欠稅及罰鍰，或向稅捐稽徵機關提供

欠稅及罰鍰之相當擔保者。 
三、經行政救濟及處罰程序終結，確定之欠稅及罰鍰

合計金額未滿第三項所定之標準者。 
四、欠稅之公司組織已依法解散清算，且無賸餘財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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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資抵繳欠稅及罰鍰者。 
五、欠稅人就其所欠稅款已依破產法規定之和解或破

產程序分配完結者。 
第四十四條  營利事業依法規定應給與他人憑證而未給與，應自他

人取得憑證而未取得，或應保存憑證而未保存者，應就其

未給與憑證、未取得憑證或未保存憑證，經查明認定之總

額，處百分之五罰鍰。但營利事業取得非實際交易對象所

開立之憑證，如經查明確有進貨事實及該項憑證確由實際

銷貨之營利事業所交付，且實際銷貨之營利事業已依法處

罰者，免以處罰。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7 年 8 月 1 日

    特任陳豐義為監察院秘書長。 
    此令自中華民國 97 年 8 月 1 日起生效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劉兆玄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7 年 8 月 1 日

    任命楊珠麟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劉兆玄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7 年 8 月 5 日

    行政院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委員葛永光已准辭職，應予免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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